


公共基础知识
考点集萃

主编李永新

中公教育公务员考试研究院 审定

公务员考试快速突破手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基础知识考点集萃 / 李永新主编. —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8（2012.3）

（公务员考试快速突破手册）
ISBN 978-7-5115-0584-2
Ⅰ. ①公… Ⅱ. ①李… Ⅲ. ①公务员-招聘-考试-

中国-自学参考资料 Ⅳ. ①D6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1）第 161941号

书 名：公务员考试快速突破手册·公共基础知识考点集萃
出 版 人：董 伟

作 者：李永新
责任编辑：梁雪云
封面设计：中公教育设计中心

出版发行：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 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65369524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 889×1194 1 ／ 32
字 数： 148千字
印 张： 7.5
印 次： 2011年 8月第 1版 2012年 3月第 1版第 3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0584-2
定 价： 20.00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 公 教育 核 心 研 发 团 队

李永新 中公教育首席研究与辅导专家

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具有深厚的公务员考试核心理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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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力派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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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生动，深受广大学员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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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广帅 中公教育资深研究与辅导专家

对各省公共基础知识的考试特点有深入的研究。在教学实践中，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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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并给学生制定个性化的提高方案。

易 琨 中公教育资深研究与辅导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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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萃公基高频考点

铺就快 速 突 破之径

公共基础知识历来是公职类考试的重头戏。 无论是公务员考
试、事业单位考试，还是军转干招考、村干部招考，公共基础知识都
占有相当的比例，部分省份甚至以单独试卷的形式出现，其重要程
度可见一斑。
但是，公共基础知识体系庞杂，内容繁多，考生复习起来难度

较大，经常出现两种情况：一是考生畏惧止步，出现了许多“裸考”
现象；二是眉毛胡子往往一把抓，最后导致心力交瘁。 无论是哪一
种情况，都不利于考生实现自己远大的人生目标。为了克服这种问
题的出现，帮助考生短时间内掌握考试内容，理解考试要点，中公
教育研究团队在深入分析国家以及各省市公考类真题的基础上，
倾心打造，严格推敲，梳理出了公共基础知识考查的最核心内容，
编写了本书，为广大考生备战公考保驾护航。

“高频点”与“实用性”合理结合

本书集结了中公教育数位资深专家和知名教师的心血， 知识
点的选取与公考类真题严丝合缝，充分体现命题趋势。为了保证考
生高效地获取考点，本书将知识点合理地压缩，力争将最核心的高
频考点呈现在考生面前，同时解除考生对公共基础知识“内容多”、
“篇幅长”的学习顾虑，体现了高度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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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专业”与“通俗性”交相呼应

浓缩的都是精华。 本书是中公教育多年来专门研发公职类考
试的成果结晶，体现了公共基础知识各学科的成熟理论，将“最专
业”的知识用简明流畅的语言表达出来，打破了学科专业之间的限
制，适用于各类专业背景的考生。
本书既可作为考生提升基础能力的教材，又可作为考前快速

突破的实用指南。

“追求卓越，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一直是中公教育的创业理
念。 殷切期待广大读者对丛书提出宝贵意见，促进我们更快成长，
让丛书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感谢您对中公教育的长期支持，祝您
公考路上早日成功！

中公教育专家与教材编研团队

2012年 3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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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第一篇 政治理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
毛泽东思想 （18）
邓小平理论 （20）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4）
科学发展观 （27）

第二篇 法律基础知识

法理学 （32）
宪法 （36）
行政法 （45）
刑法 （60）
民法 （71）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 （78）
商法 （88）
经济法 （96）

第三篇 行政管理基本理论

管理学基本原理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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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 （104）
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 （109）

第四篇 科技与生活常识

科学技术概述 （112）
高新技术 （114）
科学常识 （119）
生活常识 （121）

第五篇 公文写作与处理

公文基础知识 （132）
常用法定公文写作 （137）
公文处理 （140）

第六篇 市场经济常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44）
微观经济 （146）
宏观经济 （150）
国际经济 （153）

第七篇 历史与人文知识

历史常识 （158）
哲学思想 （174）
文学常识 （179）
文化符号 （190）
非物质文化遗产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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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国情与地理常识

我国的基本国情 （200）
大气和风 （207）
陆地与海洋 （211）
空间地理 （215）

第九篇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业道德

基本内容 （218）
功能和价值取向 （220）
公务员行为规范 （221）

第十篇 农业农村工作知识

“三农”问题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概述 （224）
农业生产经营与现代农业发展 （226）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与乡村治理结构完善 （228）

中公教育·全国分校一览表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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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思维和存在的关

系问题又可以表述为意识与物质的关系问题， 或精神与物质的关
系问题。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有两个基本的方面。

2.物质和意识
列宁关于物质的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

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 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
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意识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产物。 意识是人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主观反映，正确的

两个基

本方面

第一个

方面

唯物主义哲学： 承认物质第一
性、精神第二性，认为物质是世界的
本原，精神是物质的派生物的哲学

唯心主义哲学： 主张精神第一
性、物质第二性，认为精神是世界的
本原，物质是精神的派生物的哲学

第二个

方面

可知论：凡是肯定思维与存在具
有同一性，主张世界可知的

不可知论：凡是否认思维与存在
具有同一性，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
或者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的

思维与存在、
精神与物质谁为第

一性，谁为第二性

划分

唯物主义

和唯心主

义的唯一

标准

思维与存在、
精神与物质是否

具有同一性，也就
是人的意识能否

正确认识现实世

界、世界是否可知
的问题

划分

可知论与

不可知论

的标准

具体内涵 不同的回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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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错误的甚至荒诞的意识是对客观世界的
歪曲反映。
（1）意识的能动作用
意识的能动作用，也叫主观能动性，是指意识能够能动地反映

客观世界，形成主观观念，并且能动地指导人们进行实践活动，改
造客观世界。
（2）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原理， 具有三个层次的

含义：世界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物质统一体；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
现象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原因都在于物质自身，都服从于物
质运动的客观规律；世界是多样性的物质统一体。

3.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

（1）世界的普遍联系
联系的普遍性，一是指每一事物内部的各要素、层次和环节之

间都是相互联系的，没有内部结构和内部联系的事物是不存在的；
二是指一切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周围的其他事物联系着，
世界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 联系的客观性是指联系是事
物本身所固有的，其存在和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联系的
多样性是指事物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
（2）世界的永恒发展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整个世界就是

一个无限变化和永恒发展着的物质世界， 一成不变的事物是没有
的。发展就是新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灭亡，即新事物代替旧事物。

4.质量互变规律
质是事物成为自身并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 量是事物

本质所固有的可以用数量形式表示的规定性，包括事物的规模、程
度、速度以及构成事物诸要素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方式等。度是事
物保持自己质的量的限度、幅度、范围，是和事物的质相统一的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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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间。
量变是事物的量的规定性在度的范围内发生的微小的、 不显

著的变化，是事物原有发展过程的延续和渐进。质变是事物由一种
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是事物延续和渐进过程的中断。事物的
变化有没有超出度的范围，是区分量变与质变的根本标志。任何事
物的变化都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
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 事物不断地经过 “量变—质变—新的量
变—新的质变”，两种状态循环往复，永不停息地向前发展。

5.否定之否定规律

（1）事物的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
肯定方面是事物中维持其存在的方面， 即保持其质的稳定的

方面。 否定方面是事物中促使其灭亡的方面， 即破坏事物现有的
质，使它转化为他物的方面。肯定和否定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
（2）否定之否定
事物的发展是通过否定实现的。 当事物内部的肯定方面占据

主导地位的时候，事物就处在肯定阶段；当事物内部的否定方面战
胜肯定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 事物就会否定自身到达否定阶
段，即走向自己的对立面。 但是到此为止，事物的发展并没有真正
地完成。 因为正如在肯定阶段只是片面地强调了事物的肯定方面
一样，事物的否定阶段同样也只是片面地强调了事物的否定方面。
所以， 事物的发展到了否定阶段， 与其说事物内部的矛盾是解决
了，不如说是充分地展开了。事物的否定阶段和肯定阶段一样都有
片面性。因此，只有经过第二次否定，到达否定之否定阶段，前两个
阶段的片面性才能得到克服，事物的矛盾也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也只有到这一阶段，事物的发展才能相对地完成。

6.对立统一规律

（1）矛盾
矛盾， 是指事物内部各方面之间及各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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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矛盾双方的对立又称矛盾的斗争性，矛盾双方的统一又称
矛盾的同一性。 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
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性质，其具

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 二是矛盾双方相互贯
通。 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的性质。 矛盾
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 因而是相对的； 矛盾的斗争性则是无条件
的，因而是绝对的。
（2）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着的双方既对

立又统一。推动了事物运动、变化、发展。事物的变化、发展，既离不
开事物的内部矛盾，也离不开事物的外部矛盾。
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

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坚持内外因相结合的观点， 要重视内因的作
用，同时也不能忽视外因的作用。
（3）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 每一

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即矛盾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承认矛盾的普遍性是一切科学认识的首要前提。矛盾分
析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
矛盾的特殊性是指具体事物在其运动中的矛盾及每一矛盾的

各个方面都有其特点。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即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

对的关系，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4）矛盾的不平衡性
矛盾的不平衡性， 指构成事物的多种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各

个方面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 有主要矛盾和非主
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
主要矛盾是在一个矛盾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 对事物的发展

过程起决定作用的矛盾； 非主要矛盾则是在一个矛盾体系中处于
从属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过程不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主要矛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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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其地位可以相互转化。
矛盾的主要方面，指在主要矛盾或者非主要矛盾中，其对立的

双方中一方处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一方；矛盾的非主要方
面，则是处于被支配地位、不起主导作用的一方。一般说来，矛盾的
主要方面决定了事物的性质。非主要方面对矛盾总体的变化、发展
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也会互
相转化。
矛盾的不平衡性， 要求我们把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

结合起来。 两点论就是要同时看到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
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之间的辩证关系。 重点论就是在看到两
个方面的同时，必须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7.认识的本质

（1）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的反映。
（2）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是一个能动的创造性的过程。
（3）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是以实践为中介而实现的，实践是

把主体和客体真正联系起来的中介。
8.认识与实践的相互作用

（1）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人的认识的发生和发
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第一，实践是认识发生的根源。 第二，实
践是认识的来源。第三，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第四，实践是检验
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第五，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和归宿。
（2）认识指导实践。认识一旦形成，就会反作用于实践，指导实

践的全过程。
9.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

（1）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虽然在对象、内容、形式、特征及水

平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又是密切联系、辩证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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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依赖，互为存在和发展条件。一方
面，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以感性认识为基础和来源。 人们在
实践中首先获得的是感性认识，然后才能上升到理性认识。理性认
识离开了感性认识，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主观任意、
不可靠的东西。 另一方面，感性认识又必须深化发展为理性认识。
因为感性认识尚未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还不能有效地指导
实践。 只有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客观事物，才能
指导实践有效地改造世界。
②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渗透、相互包含。 一方面，理性认

识中渗透着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只有借助于文字符号、声音形象等
感性形式才能得以表达和交流， 理性思维也往往需要借助于感性
形象才能顺利进行。 另一方面，感性认识中也渗透着理性认识。 人
们已有的文化水平、背景知识及逻辑推理能力等理性内容，总是参
与、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感性认识，制约着感性认识的内容和
水平。
（2）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
认识的发展过程是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

识，再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这样两次能动飞跃的循环上升。
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这是认识过程

中的第一次飞跃。理性认识必须再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并接受
实践的检验，这是认识过程中一次意义更大的飞跃。

10.真理的发展规律

（1）真理的客观性
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 凡是真

理都具有客观性，客观性是真理的本质特征。 “真理”，作为一个哲
学概念，内在的包含着两个基本规定：①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②
真理的标准是客观的，客观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同一客观真理的两重属性。 任何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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